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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与道教》是马克斯·韦伯的又一本经典著作。在本书中，韦伯所研究的内容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韦伯以较大的篇幅分析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又重点研究了建立在这种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中国正统文化－－儒教伦理，同时还顺便考察了被视为异端的道教。韦伯将儒教与西方的清教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比较，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正如马克思·韦伯在他的《儒教与道教》中所描述的那样，宗教的影响，特别是儒教的影响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从家庭伦理到国家体制，从文化格局到经济模式，我们作为中国人也深知儒家思想伦理和文化几千年来的影响力。儒教对于社会产生影响主要是通过它的正统的地位和相对普遍化的教育，来宣扬其教义，从而影响政府和民众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是为官方所确认的，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作用。
二、与“差序格局”的呼应：西方人的视角
中国“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形态正是儒家文化熏陶的直接结果，这种差序格局式社会对中国人的工作价值观和工作动力产生了巨大影响，并直接作用于中国传统工作伦理。就像我上一次关于《乡土中国》的读书报告里所提到的那样，中国人遵从差序格局的各种价值标准和行事规范，并用来指导自己的各方面行动和活动，长此以往中国人将其内化在自己的意识中，成为中国人形成自己独特的传统工作伦理过程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推进因素。
马克思·韦伯于1915年写作了《儒教与道教》，我国社会学大师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差序格局”是30年之后了，是与西洋“团体格局”社会相对应的一种格局体系的说法。虽然在《儒教与道教》这本书中没有明确提到“差序格局”，但是在韦伯关于儒教的一些描述和议论中还是能够找到差序格局的某些特征。比如韦伯在儒教的生活取向这一章节中，提到“正统的儒教中国人是为了他在此岸的命运而祭祀，全然不是为了他在彼岸的命运。”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认为“自己”其实也分差等次序，此岸的自己才是差序格局下的中心，彼岸的自己虽然仍然是自己，但也只能算是差序层次中的外层了，所以祭祀只是为了保佑自己此生的长寿、子嗣与财富，而至于说来生的事情也就没必要考虑也无法顾虑了，这也与西方传统基督教徒重视来生命运的人生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外，大多数情形下都不注重精确性的中国人，却能够根据对方在自己差序层次中所处的位置和等级去调整自己的所作所为，真正做到恰如其分、适可而止。这就是儒教所推崇的“礼”，也是差序格局条件下所必需的，韦伯在书中明确表示：中国儒教徒的行为都会以是否符合“礼”作为标准，“他会根据他所属的等级的习尚和‘礼’的要求——一个儒教的基本概念——处理自己的所有行为”。
三、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家族主义工作伦理
家族主义无疑是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相契合的工作伦理。韦伯在他的《儒教与道教》中指出“氏族，在西方中世纪时就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但在中国则完全地被保存于地方管理的最小单位及经济联合会中。”确实，家族在中国的发展程度是世界各地所不能及的，家族主义的工作态度和方式也是中国传统工作伦理中最为典型和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儒家思想中的遵守孝道、家族荣耀和光宗耀祖等家族伦理为中国儒士参与经济活动的提供了精神动源，整个家族的荣耀成为了差序格局层次的中心，这也为中国人提供了以荣耀家族为主要目标的强烈的工作动机，并造就了一定时期内儒商阶层的兴起和商业经济的繁荣。
当然了，正所谓“富不过三代”，我们依然看到中国的大多数家族企业都无法做到永续经营和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这主要是由于差序格局关系中固有的非理性特质以及家族主义有时会出现的缺陷。自己人团体和外人团体的严格区隔，也就是所谓的二元结构人事管理模式，容易导致核心群体和外围群体的不充分合作甚至矛盾冲突，使得没有亲属关系的人才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降低企业运作效率，而且有时候内核群体中的成员也会因在差序层次中地位的差异或者个人品行的不同而产生家族成员内部矛盾甚至冲突。因此，对于家族主义的工作伦理和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的利弊评估，着实是值得进一步辩证研究的问题。
